
英文戶籍謄本申請書          收件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 拼音法：漢語通用（空白依「漢語」譯寫） 

被申請人：  

申請種類： 現戶  除戶 申請份數： 部分      份 全戶     份  

中文(應自行提

供英譯之姓名) 

英文 (以護照為主，列表僅須填載非護照之英文姓名) 

出生醫院(診所)英譯請填此欄 
記事 

  

依戶籍資

料劃記之

記事翻譯 

 

記事省略 

  

  

  

  

  

申請人 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受委託人/領取

人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一、被申請人及其關係人之姓名應以護照之英文姓名為優先；領有護照而無法提具者，得由戶役政

資訊系統查詢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提供之英文姓名；無護照者，如無法提具載有英文姓名之文件，

則依「中文譯音使用原則」，將中文姓名之國家語言讀音逐字音譯為英文字母，並載於本申請

表。 

二、英文戶籍謄本記事部分僅提供出生(請提供醫院(診所)英譯)、認領、收養、終止收養、結婚、

離婚、監護及死亡、死亡宣告等身分記事資料。 

 收件人員         英譯人員          審譯人員 

預計(領件)完成日期： 月  日   日期：  月  日          日期：  月  日 

 

 

英文戶籍謄本申請書          收件編號：          

申請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 拼音法：漢語通用（空白依「漢語」譯寫） 

被申請人：  

申請種類： 現戶  除戶 申請份數： 部分      份 全戶     份  

領件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(完整收件起,6 個工作日內核發) 

府南戶政事務所 06-2913702#21 黃小姐 

請 沿 線 剪 下 


